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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的事前限制 
項勻編著《憲法學霸筆記書》波斯納出版 

 
 
 

◎ 事前限制1：事前限制是指在言論發表或出版前，政府用各種手段禁止或限制其發表或

出版的情形。例如，為言論的發表及出版品的出版前，應經政府或管制者許可，取得許

可證或執照後，或其內容必須先經政府機關檢查並取得許可後，始能發表或出版的一種

限制言論及出版自由的制度。 
1. 美國： 

(1) 概述：目前美國對於事前限制，原則上都推定違憲，倘若政府能夠證明其採取事前

限制措施的目的，是為了維護重大的公共利益而不得不採取的最後必要手段，法院

才會例外允許政府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施以事前限制措施。而美國通常在以下極

端的情形，才可能讓事前限制合憲：在戰爭期間涉及軍事機密者；猥褻性言論

或資訊；煽惑他人從事暴力或以武力推翻合法政府者。 
(2) 理由：對於事前限制會推定違憲的理由為： 

① 容易造成政府濫權：在言論發表者尚未表達其言論或意見之前，任何人都很難了

解其將會表達何種言論或意見內容，也難以判斷其言論或意見內容將對社會產生

怎樣的影響，任何判斷都可能過於武斷或主觀，在憑藉主觀的預設想法或臆測的情

形下，便對尚未發表的言論或意見加以阻絕或限制，不但不盡合理，也使政府容易

陷入恣意濫權為所欲為的危險中。 
 違背人民自主決定權：由政府事先為人民決定何種言論、意見或資訊才能發表或

散布，無論其原始出發點究竟是基於善意的家長主義，抑或惡意操縱箝制人民思

想和意見的集權主義，都和民主憲政國家強調人民自主決定權的原則相違背。 
 影響民主的健全發展：允許政府進行事前限制將影響人民可以接收到的資訊數量

多寡，進而影響到人民在擁有充分資訊情況下做出自主選擇或明智判斷的可能

性，尤其是遭到事前限制措施箝制的言論是批評攻擊政府或社會主流意見的言論

時，這種事前限制措施更將影響民主程序的健全化。 

                                                        
1 劉靜怡，「言論自由」導論，月旦法學教室，第26期，2014年12月，頁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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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 
 

【我國大法官對於言論的事前限制如何審查其違憲性？】 
(一) 早期解釋：未推定違憲。 

早期的大法官解釋對於言論自由的事前限制多半未直接推定違憲，大法官首先於釋字

第414號解釋中，對於事前審查藥物廣告的規定，認為商業性言論受保障的程度較低，系

爭規定並未違反言論自由的意旨。 

   釋字第414號解釋  藥物廣告案，1996年 

一、背景事實： 
藥事法第66條規定：「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有文字、圖畫或言詞，

申請省（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業者送驗核准文件。傳播業者不得刊播未經

省（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之藥物廣告。」 
聲請人百○康公司於民國83年在常○月刊刊登經過核定的富○低週波治療器廣告，

其中包含有「慶祝週年慶．父親節八月一日–八月三十一日，凡於此期間購買本公司『富

○低週波治療器』則送台北韓國濟州島來回機票旅遊抵用券3000元」等內容，台北

市政府衛生局認為這部分屬於核准以外的藥物廣告，因此處以新台幣3萬元的罰鍰，聲請

人窮盡救濟途徑之後聲請釋憲。 

二、爭點： 
藥事法等法規就藥物廣告應先經核准等規定違憲？ 

三、先說結論：合憲。 

四、重點整理： 
(一) 商業性言論之保障不得與其他言論等量齊觀：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

達之商業言論，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藥物廣告之商業言論，

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自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二) 系爭規定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藥事法就藥物廣告應先經核准等規

定，旨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維護國民健康，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

第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意旨尚屬

相符。   

到了釋字第445號解釋，大法官再次面臨事前限制是否合憲的爭議，在這號解釋中，

大法官認為集會遊行的事前限制不一定違憲，要視事前審查的內容來判斷。 

爭點限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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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字第445號解釋2  把街頭還給基層異議者案，1998年 

一、背景事實： 
1993年聲請人高○炎、陳○男、張○修為了抗議市政府違法傾倒廢土，被依據集會

遊行法判處拘役，他們認為集遊法有違憲的疑義，因而聲請釋憲。 

二、爭點： 
集會遊行法規定集會遊行應事前申請許可之規定違憲？ 

三、重點整理： 
於事前審查集會、遊行之申請時，苟著重於時間、地點及方式等形式要件，以法律

為明確之規定，不涉及集會、遊行之目的或內容者，則於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

主管機關為維護交通安全或社會安寧等重要公益，亦得於事前採行必要措施，妥為因應。 

   

(二) 釋字第744號解釋：嚴格審查。 
早期大法對於言論自由的事前限制，並未推定違憲，到了釋字第744號解釋大法官作

出了調整，該號解釋認為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是對言論自由的重大干預，原則上應為違憲。 
1. 釋字重點整理： 

  ★釋字第744號解釋★    化粧品廣告案，2017年 

一、背景事實：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

前……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同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

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鍰……。」 
聲請人台灣蝶○詩化粧品股份有限公司，並未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便在購物中

心網站刊登防曬乳的化粧品廣告，被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條第2項2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聲請人不服，窮盡救濟途徑後，聲請解釋憲法。 

二、爭點：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要求化粧品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申請中央或直轄

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是否違憲？ 

三、先說結論：違憲。 

四、重點整理： 
(一)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限制憲法第11條所保障之言論自由：系爭條例係就化粧品廣

告採取事前審查制，已涉及對化粧品廠商言論自由及人民取得充分資訊機會之限

制。 

                                                        
2 這號解釋的內容很多，同時涉及了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的內容，在這裡先介紹它的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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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原則上違憲：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乃對言論自由之重大

干預，原則上應為違憲。系爭規定之立法資料須足以支持對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

查，須符合以下要件，始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及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 
1. 係為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要之

公共利益目的。 
2. 其與目的之達成間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3. 賦予人民獲立即司法救濟之機會。 

(三) 系爭規定非為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與憲法第1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意
旨有違：系爭規定之目的為廣告尚未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發生直接、立即之

威脅，則就此等廣告，予以事前審查，難謂其目的係在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

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系爭規定既難認係為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

利益目的，自亦無從認為該規定所採事前審查方式以限制化粧品廠商之言論自由

及消費者取得充分資訊機會，與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之間，具備直接及絕對必要

之關聯。 

五、關鍵句： 
系爭規定之目的為廣告尚未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發生直接、立即之威脅，則就

此等廣告，予以事前審查，難謂其目的係在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

及難以回復之危害。   

 
2. 本號解釋的重要性──對於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採取嚴格審查標準：本號解釋是我

國大法官首次針對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採取了嚴格審查標準。然而有疑問的是，本

號解釋是否也影響釋字第414號解釋所涉針對藥物廣告事前審查尚屬合憲的結論？

許宗力大法官認為，本號解釋採一次一案原則，將解釋標的嚴格限縮至化粧品廣告

的事前審查；更重要一點是，藥物服用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化粧品施用，則不

必然。即使是含藥化粧品，縱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造成之影響較一般化粧品為

高，但一般而言，其影響仍難與藥物相提並論。因此，如果日後與國民健康有直接

關係之其他商品廣告的事前審查規範，未必會因為其採用事前審查而直接違憲3。 
事前審查不代表一定違憲，仍然要看個案情況認定。 

3. 本號解釋與釋字第414號解釋之區別4：釋字第414號解釋認為「非關公意形成、真

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因而對

於藥事法第66條第1項等有關藥物廣告事前審查的規定，採取相對寬鬆的審查標

準，並認其合憲。這顯然是受到言論自由學說中「雙階理論」的影響，以「商業言

論並非高價值言論」為其選擇審查標準的關鍵因素；卻忽略了上述藥事法規定屬於

                                                        
3 釋字第744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4 釋字第744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黃昭元大法官的這份意見書對於這號解釋有很詳盡的分析，建
議大家可以直接去研讀，會對於這號解釋有更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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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藥物廣告的事前審查，原本應該從嚴審查。 
本號解釋對於同屬商業言論的化粧品廣告，則重視系爭規定之管制方式屬於事

前審查，因此採取嚴格審查標準，並宣告違憲。本號解釋沒有受到「商業廣告並非

高價值言論」的見解影響，而放寬審查標準。可見本號解釋並未適用雙階理論，這

是本號解釋明顯有別於釋字第414號解釋之處。 
不管言論是高價值的政治性言論，還是低價值的商業性言論，只要是事前審查就

應該要用嚴格審查，不用考慮雙階理論的問題。 
4.本號與釋字第445及718號解釋之區別5：釋字第445號解釋對於集會遊行法所定事前

許可制之合憲性，雖亦強調表現自由之保障，卻進一步區別事前許可之要件究屬「時

間、地點及方式」之管制，或涉及「集會、遊行之目的或內容」，而異其審查標準。

對於前者大致為中度審查，僅對後者才從嚴審查，這顯然是受到「雙軌理論」之影

響。釋字第718號解釋雖然宣告集會遊行法有關緊急性、偶發性室外集會、遊行需

事先申請許可的相關規定違憲，但仍維持釋字第445號解釋認為事前許可原則上合

憲的基本立場，並繼續以雙軌理論來分析並證立集會遊行法事前許可制的合憲性。 
本號解釋對於系爭規定之事前審查機制，並不區別其是否直接審查廣告內容或

只審查廣告之「時間、地點及方式」，都一律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就此而言，本號

解釋顯然認為：在審查「化粧品廣告事前審查機制」的合憲性時，無須適用雙軌理

論。這不僅和言論自由事後追懲機制合憲性的審查標準有所不同，也和釋字第445
及718號解釋有別。 
 只要是事前審查就應該用嚴格審查，不管是不是對於言論內容的限制，不用考慮
雙軌理論的問題。 

5.言論自由事前審查的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要求須具有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且

手段跟目的之間須具有必要關聯。而本號解釋對於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之嚴格審查

標準提出以下三大更具體的標準，而黃昭元大法官在其意見書中針對此三項標準再

進行補充6： 
(1) 目的：為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

要之公共利益目的。 
 

 

                                                        
5 釋字第744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釋字第445及718號解釋都涉及到了集會遊行法關於集會遊行
事前許可制規定是否違憲的問題，本書會在集會結社自由的章節詳細介紹這兩號識字。 

6 釋字第744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